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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
130號

承辦人：徐文哲

電話：02-21910189#2512

電子信箱：17674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最高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法綜決字第11000065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A11000000F_11000065200A0C_ATTCH20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110年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

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(PrEP)計畫」(下稱PrEP計畫)，自

本(110)年4月13日起執行，惠請協助廣為宣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0年4月12日疾管慢字第

11003002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揭函文影本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部直屬各機關(以副知所屬，無庸轉行)
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法務

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本部各單位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最高檢察署 1100413

11000507740



法務部 1100412

11000065200






